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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失效: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
【發布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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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988年6月3日國務院第七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發佈，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1988年6月25日國務院
‧1988年6月3日國務院第七次常務會議通過 1988年6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四號發布
【註】本法規已被2018年3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98號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國務院關於修改和廢止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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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為鼓勵、引導私營企業健康發展，保障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加強監督管理，繁榮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制定本條例。
第2條
　　本條例所稱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
第3條
　　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
　　私營企業必須在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範圍內從事經營活動。
第4條
　　私營企業職工依法組織工會。職工的合法權益受國家法律保護。
第5條
　　私營企業可以成立私營企業協會。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私營企業的種類]第二章　　私營企業的種類
第6條
　　私營企業分為以下三種：
　　（一）獨資企業；
　　（二）合夥企業；
　　（三）有限責任公司。
第7條
　　獨資企業是指一人投資經營的企業。
　　獨資企業投資者對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
第8條
　　合夥企業是指二人以上按照協議投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的企業。
　　合夥企業應當有書面協議。
　　合夥人對企業債務負連帶無限責任。
第9條
　　有限責任公司是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
　　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符合下列規定：
　　（一）公司名稱標明有限責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的字樣；
　　（二）有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公司章程；
　　（三）投資者為二人以上三十人以下；
　　（四）註冊資金取得合法的驗資證明；
　　（五）投資者轉讓出資應當取得其他投資者的同意，投資者為三人以上的，需要取得半數以上的投資者的同意；
　　（六）不得減少註冊資金；
　　（七）不得向社會發行股票。
　　有限責任公司投資者超過三十人的，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作專項申報，經同意後始得辦理登記。
第10條
　　有限責任公司依法取得法人資格。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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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下列人員可以申請開辦私營企業：
　　（一）農村村民；
　　（二）城鎮待業人員；
　　（三）個體工商戶經營者；
　　（四）辭職、退職人員；
　　（五）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允許的離休、退休人員和其他人員。
第12條
　　私營企業可以在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範圍內，從事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修理業和科技諮詢等行業的生產經營。
　　私營企業不得從事軍工、金融業的生產經營，不得生產經營國家禁止經營的產品。
第13條
　　申請開辦私營企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與生產經營和服務規模相適應的資金和從業人員；
　　（二）固定的經營場所和必要的設施；
　　（三）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經營範圍。
第14條
　　有限責任公司章程應當包括下列事項：
　　（一）公司名稱和住所；
　　（二）開辦公司的宗旨和經營範圍；
　　（三）註冊資金和各個投資者的出資數額；
　　（四）投資者的姓名、住所及投資者的權利、義務；
　　（五）公司的組織機構；
　　（六）公司的解散條件；
　　（七）投資者轉讓出資的條件；
　　（八）利潤分配和虧損分擔的辦法；
　　（九）公司章程的修改程式；
　　（十）需要訂明的其他事項。
第15條
　　申請開辦私營企業，必須持有關證件向企業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登記，經核准發給營業執照後，始得營業。
第16條
　　私營企業分立、合併、轉讓、遷移以及改變經營範圍等，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或者重新登記。
第17條
　　私營企業歇業，應當在距歇業三十日前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准後辦理註銷登記。
　　私營企業歇業，應當進行財產清算，償還債務。
第18條
　　私營企業破產，應當進行破產清算，償還債務，具體辦法另行制定。
第19條
　　具備法人條件的私營企業辦理開業登記、變更登記和註銷登記，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執行。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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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條
　　私營企業投資者對其財產依法享有所有權，其財產可以依法繼承。
第21條
　　私營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享有下列權利：
　　（一）核准登記的名稱在規定的範圍內享有專用權；
　　（二）在核准登記的範圍內自主經營；
　　（三）決定企業的機構設置，招用或者辭退職工；
　　（四）決定企業的工資制度和利潤分配形式；
　　（五）按照國家價格管理規定，制定企業的商品價格和收費標準；
　　（六）訂立合同；
　　（七）申請專利、注冊商標。
第22條
　　私營企業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可以同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可以承攬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從事補償貿易。
第23條
　　私營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
　　（二）依法納稅；
　　（三）服從國家有關機關的監督管理。
第24條
　　私營企業應當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開立帳戶。符合規定條件的，可以申請貸款。
第25條
　　除國家法律、法規規定者外，任何單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私營企業提供財力、物力、人力。對於向私營企業的攤派，私營企業有權拒絕提供，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有權予以制止。
第26條
　　私營企業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或者《營業執照》，除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照法定程式可以扣繳或者吊銷外，不被扣繳或者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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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條
　　私營企業招用職工必須按照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原則以書面形式簽訂勞動合同，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
　　私營企業勞動合同應當向當地勞動行政管理機關備案。
第28條
　　勞動合同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對職工勞動的品質和數量要求；
　　（二）合同期限；
　　（三）勞動條件；
　　（四）勞動報酬、保險和福利待遇；
　　（五）勞動紀律；
　　（六）違反勞動合同應當承擔的責任；
　　（七）雙方議定的其他事項。
第29條
　　私營企業發生的勞動爭議，參照《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編註:失效日期：1993.08.01)處理。
第30條
　　私營企業必須執行國家有關勞動保護的規定，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提供勞動安全、衛生設施，保障職工的安全和健康。
　　私營企業對從事關係到人身健康、生命安全的行業或者工種的職工，必須按照國家規定向保險公司投保。
　　私營企業有條件的應當為職工辦理社會保險。
第31條
　　私營企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第32條
　　私營企業不得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童工。
第33條
　　私營企業工會有權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集體合同，依法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支持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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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條
　　私營企業必須在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或者《營業執照》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稅務機關申報辦理稅務登記。
第35條
　　私營企業必須按照國家財務會計法規和稅務機關的規定，健全財務會計制度，配備財會人員，建立會計帳簿，編送財務報表，嚴格履行納稅義務，接受稅務機關的監督檢查。
第36條
　　私營企業廠長（經理或董事長）的工資，可以在本企業職工平均工資十倍以內確定。
第37條
　　私營企業所得稅，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和有關規定執行。
[bookmark: a38]第38條
　　私營企業稅後利潤留作生產發展基金的部分不得低於50％。由於特殊原因，提取比例低於50％的，須經稅務機關批准。
　　私營企業的生產發展基金可以用於本企業擴大再生產、向其他企業投資、償還貸款或者彌補本企業的虧損。用於其他用途，須經稅務機關批准。
第39條
　　私營企業投資者的工資收入和稅後利潤分配所得應當依法繳納個人收入調節稅。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監督與處罰]第七章　　監督與處罰
第40條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當加強對私營企業的行政管理和監督，保護合法經營，查處違法經營活動。
　　各有關行業主管部門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對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業務指導、幫助和管理。
[bookmark: a41]第41條
　　私營企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根據情節，分別給予警告、罰款、沒收非法所得、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的處罰：
　　（一）登記中隱瞞真實情況、弄虛作假或者未經核准登記註冊擅自開業的；
　　（二）超出核准登記的經營範圍從事經營活動或者不按規定辦理變更登記、重新登記，註銷登記的；
　　（三）偽造、塗改、出租、轉讓、出賣或者擅自複印《營業執照》的；
　　（四）從事非法經營活動的。
　　取得法人資格的私營企業違反登記管理規定，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42]第42條
　　私營企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勞動行政管理機關根據情節，分別給予警告、罰款的處罰：
　　（一）不按國家關於勞動保護的規定從事生產經營的；
　　（二）招用童工的；
　　（三）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
第43條
　　私營企業違反本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的行為，由稅務機關根據情節，分別給予警告、罰款的處罰。
第44條
　　私營企業對管理機關按照本條例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作出的處罰決定不服時，應當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向作出處罰決定機關的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上一級機關應當在收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復議決定。申請人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逾期未申請復議或者未向人民法院起訴的，處罰決定生效。
第45條
　　私營企業違反國家有關稅收、資源、工商行政、價格、金融、計量、品質、衛生、環境保護等法律、法規的行為，由有關機關依法予以處罰。
第46條
　　管理機關的工作人員違反本條例規定，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收受賄賂或者侵害私營企業合法權益的，有關主管機關應當根據情節給予行政處分、經濟處罰；觸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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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條
　　本條例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負責解釋；施行辦法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
第48條
　　本條例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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